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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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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基本农田：
严格落实《宝鸡市凤翔区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 2 0 2 1 - 2 0 3 5年）》传导的永久基本农田
指标和要求，划定亢家河村（含姚家沟村城镇
开发边界外）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1 5 8 1 . 8 3公顷，
占规划范围总面积的 1 6 . 8 6 %。

管控要求：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 ;坚决防
止永久基本农田“非农化”，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闲置、荒芜基本农田 ;严格落实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责任，定期开展永久基本农田质量评
价，鼓励实施土壤培肥提升质量、提高生产能
力 ;一般建设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红线：
严格落实《宝鸡市凤翔区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 2 0 2 1 - 2 0 3 5年）》传导的生态保护红线
指标和要求，划定亢家河村（含姚家沟村城镇
开发边界外）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2 0 5 6 . 2 4公顷，
占规划范围总面积的 2 1 . 9 2 %。

管控要求：生态保护红线一经划定，未经
批准，严禁擅自调整。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
的居民点和现状开发建设活动，建立限期退出
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合理引导生态保护红线
内的人口和建设活动有序转移。生态保护红线
内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
照法律法规执行。

村庄建设边界：
划定亢家河村（含姚家沟村城镇开发边界

外）村庄建设边界 6 9 . 5 2公顷，占规划范围总
面积的 0 . 7 4 %。

有序推进村庄整合，合理安排村庄建设用
地，优先满足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需求。
适度允许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
工程配套、生态旅游开发建设，严格控制开发
强度和非农活动影响范围 ;严格落实“一户一
宅”，合理划定村庄宅基地范围。规划期内村
庄建设边界原则上不得调整，如需调整，按相
关要求和程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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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宅基地建设管控：
规划新申请的宅基地，优先利用村内的空

闲地、空闲宅基地，并且严格控制在宅基地建
设范围线内，新建宅基地必须符合《陕西省宅
基地管理办法》中对宅基地面积的控制要求，
严格执行“一户一宅”政策。

新增宅基地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1 2米，应
体现村庄地域特色，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
制性要求。

新批宅基地，用地边线后退公路两侧边沟
（截水沟、坡脚护道）外缘，县道不少于 1 0 m、
乡道不少于 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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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任务 建设性质 建设规模 建设时序

产业发展

1 丰硕生态养殖场 扩建养殖场 扩建 0.49公顷 (7.35亩） 2026

2 凤翔区雍金隆养殖专业合作社项目 扩建养殖场 扩建 0.56公顷(8.40亩） 2026

3 兴晖农牧绿色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扩建养殖场 扩建 3.52公顷(52.80亩） 2026

4 小齐三产融合产业园 扩建小齐三产融合产业园 扩建 1.22公顷(18.30亩） 2026

5 姚家沟镇农产品交易中心 新建农产品交易中心 扩建 0.23公顷(3.45亩） 2026

6 康养体验中心 新建康养体验中心 新建 0.71公顷(10.65亩） 2030

7 规划两处商业用地
规划新建两处商业设施，一处位于秀水山庄，一处位于镇

区东南部
新建 0.73公（10.95亩） 2027

8 规划设施农用地（兼晾晒场）
规划一处设施农用地，同时兼具晾晒场功能（原高速公路

临时用地）
新建 1.65公顷（24.75亩） 2027

9 规划两处一类物流仓储项目
规划新建两处一类物流仓储项目，其中一处位于姚家沟村

委会东部；一处位于秀水山庄西北部，河流西侧
新建 0.42公顷（6.26亩） 2027

10 规划一处矿泉水仓储项目
规划新建一处矿泉水灌装仓储项目，位于秀水山庄北部，

道路东侧
新建 0.29公顷（4.35亩） 2027

移民搬迁
11 姚家沟村十组8户整体搬迁 新建宅基地 新建 0.16公顷(2.40亩） 2026

12 亢家河村9户整体搬迁 新建宅基地 新建 0.18公顷(2.70亩） 2026

基础设施与公服
设施建设

13 姚家沟污水处理厂 新建姚家沟污水处理厂 新建 0.27公顷(4.05亩） 2027

14 姚家沟公益墓园 公益墓园建设 新建 1.00公顷(15亩） 2027

15 亢家河（川口河）战役纪念馆 改造原有废弃老窑，建设亢家河战役纪念馆 新建 0.40公顷(6.00亩） 2030

16 姚家沟公园 配合战役纪念馆建设公园 新建 2.54公顷(38.10亩） 2030

17 农村社区服务中心 新建农村社区服务设施 新建 0.11公顷(1.65亩） 2027

18 S516姚家沟至大塬段改扩建项目 道路拓宽 扩建 1.3km 2027

19 麟凤路白荻沟水库西段道路硬化 道路硬化 新建 4.6km 2027

20 道路亮化 道路亮化 新建 10km 2027

21 全域一体供水项目 全域一体供水管线布置 新建 4.2km 2027

人居环境整治
22 房前屋后整治 垃圾清理、房屋修缮、绿化提升 整治 20户 2027

23 村庄绿化 增加村庄绿化 整治 200㎡ 2027

安全和防灾减灾 24 滑坡点整治 边坡人工加固 整治 —— 2027

二、近期建设项目表



三、管制规则

1.农用地管控

(1)规划范围内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581.83公顷，主要分布在村庄中部、北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

变用途。

(2)规划范围内共有耕地2306.90公顷，未经许可不得随意占用耕地;确需占用的，应按程序办理相关报批手续。

2.生态用地管控

规划范围内划定生态保护红线2056.24公顷，主要分布在村庄东部、北部，未经批准，严禁擅自调整。生态保护红

线内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保护村域内各类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和污染生

态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加强生态环境系统修复和整治，慎砍树、禁挖山、不填湖，优化乡村水系、林网、绿道等生

态空间格局。

3.建设空间管控

(1)农村住宅。本村内划定宅基地29.33公顷。规划新申请的宅基地，优先利用村内的空闲地、空闲宅基地，并且

严格控制在宅基地建设范围线内，新建宅基地必须符合《陕西省宅基地管理办法》中对宅基地面积的控制要求，严格

执行“一户一宅”政策。新增宅基地建筑高度不宜超过12米，应体现村庄地域特色，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性要

求。



(2)新增建设用地。新增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容积率不大于 1.2，建筑密度不大于 40%，绿地率不小于 25%，建筑高

度不超过 12 米;新增商业用地容积率不大于 1.5，建筑密度不大于 50%，绿地率不小于 15%，建筑高度不超过 15 米;

新增仓储用地容积率不小于 1.0，建筑密度不小于 40%，绿地率不大于 20%，建筑高度不超过 15 米;新增公用设施用

地容积率不大于 1.0，建筑密度不大于 40%，绿地率不大于 20%。

(3)配套设施。村内供水、供电、污水收集等设施用地，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房屋排水接口需经村委会确认

后再进行建设。

4.村庄防灾减灾设施管控

(1)农房建设及其他房屋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空地为地震等紧急情况下的防灾避险场所，建设和使用应利于紧急避灾时的使用要求。



四、村规民约

为了推进亢家河村及姚家沟村民主法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建设文明美丽新农村，制定本村规

民约。

村建设 按规划 未批准 莫动工

生态线 农田线 村建线 需严控

村发展 靠产业 农与旅 添活力

传文化 显淳美 承家训 保家风

村设施 常维修 村道路 要通畅

改旧貌 村容好 有垃圾 分类放

讲道德 守法律 邻里间 贵和睦

村中事 多谏言 给群众 参与权


